附件2

列入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企业法人
“黑名单”决定书

柳东人社监黑决字〔   〕第   号

被列入“黑名单”单位（人）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居民身份证号）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调查，被列入“黑名单”单位（人）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，属于《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人社部规〔2017〕16号）第五条所列之行为，现于   　　年 　  　月   　　日列入“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企业法人黑名单”，列入期限为　　年，黑名单信息将在柳东新区官网、“信用中国（广西）”网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西）等平台予以公布，并由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。
如不服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处理决定，可在收到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          或                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 
  

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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